
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豫章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

處分不動產（房地）委辦仲介服務廠商評選辦法 

一、 案由說明 

本校為活化校產，依據本校董事會決議及教育局核准函件，擬處分位於新北市

板橋區南雅南路之 3 戶校舍及 3 個停車位。本案已完成不動產估價作業並經

董事會核定底價，辦理公開評選專業房仲公司辦理委託銷售事宜。 

二、 評選組織與職掌 

1.評選委員會：由本校聘請有關單位代表 7 人組成，置召集人 1人 。其職掌 

包含審定招標文件、辦理廠商評選及協助解釋評選結果有關事項 。 

2.工作小組：委員會成立時一併成立工作小組，協助辦理與評選有關之作業 

 （如聯繫廠商、場地佈置、分數核算）。 

三、 投標廠商資格 

 領有政府機關核發之「不動產經紀業」公司登記證明文件。 

 加入所在地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之會員。 

 於新北市或台北市設有實體門市，且具備處分大型商用或法人不動產經驗者

尤佳。 

 無重大爭議訴訟或違反誠信原則之紀錄。 

 

 

四、 評選項目及配分 (100%)  

評選項目 評  選  重  點 配分 

公司實績與資信 
過去三年在大板橋地區之成交紀錄、法人資產處分經

驗。 
20% 

行銷策略與計畫 
目標客群分析、廣告通路規劃、成交天數估值、帶看

案等。 
30% 

專業能力與團隊 
經紀人資歷、法律與地政士支援、對私校處分程序之

掌握。 
20% 

服務費率與誘因 售價及服務費用合理性（服務費最高不超過 4%）。 20% 

簡報與答詢 團隊現場表現、對本校處分程序之理解度。 10% 

 



五、 簡報評選程序與方式 

1.簡報時間：各廠商簡報 15 分鐘，答詢 10 分鐘 。簡報時間到 12 分鐘時按

一短聲，15 分鐘到時按一長聲，屆時應停止簡報 。 

2.評定方式：採「總評分換算序位法」 。各委員評定分數後轉換為序位，由工

作小組統計序位和，序位合計值最低者為優勝廠商 。  

3.錄取標準：總評分未達 70 分者，不列入議價對象。若序位相同時，以「行 

銷策略與計畫」得分高者優先；若再相同，則以「公司實績與資信」得分高

者優先 。 

4.議約：與第一名廠商進行後續委託契約內容議定與簽署。 

六、 服務企劃書製作規格 

1.格式：以中文直式橫書為原則，紙張大小為 A4，裝訂於左側，並編列頁碼。 

2.數量：一式 8 份，作為評選委員現場參考之用。 

3.內容：應包含不動產現況分析及售價、行銷時間表、預計成交天數及提供校

方之法律協助說明。 

七、 附則 

1.本案屬私校資產處分，須嚴格遵守《私立學校法》。 

2.委託期間暫定 3-6 個月。 

3.本委員會會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召開 。 

 

 

 

  



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豫章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

處分不動產（房地）委辦仲介服務廠商評選紀錄表  

   日期：115 年    月    日 

評選項目 評選重點說明 配分 
廠商A 

 

廠商B 

 

廠商C 

 

1.公司實績與資信 大板橋區成交紀錄、法人

資產處分經驗。 
20 

   

2.行銷策略與計畫 客群分析、廣告規劃、成

交天數估值。 
30 

   

3.專業能力與團隊 經紀人資歷、地政士支援 

、私校程序掌握。 
20 

   

4.服務費率與誘因 售價及服務費用合理性

（服務費不超過4%）。 
20 

   

5.簡報與答詢 現場表現、對本校處分程

序之理解度。 
10 

   

總分100    

序位(依總分高低轉換為序位 (1, 2, 3.)    

總分是否高於90分或低於70分    

＊請針對1~5各項評定配分（總分100），配分後請加總，並

填寫序位（最高分序位為1、次高分序位為2…依序類推），

總分高於90分或低於70分請加註評選意見。 

 

總分高於90分或低於70分 

，請於下欄加註評選意見 

  

評選委員簽名處： 

 評選委員編號： 

 



 
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豫章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

處分校外不動產委辦仲介服務廠商評選結果彙總表（序位法） 

     會議時間： 民國 115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     標案名稱： 處分不動產（房地）委辦仲介服務廠商評選案 

廠商名稱 

評選委員 
A：  B：  C： 

1    

2    

3    

4    

5    

6    

7    

總評分    

序位合計    

序位名次    

全

部

評

選

委

員 

姓名        

職稱        

出席或

缺席 
       

其他記事  

   承辦人簽章： 

   評選委員會簽章：  


